
人事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事业单位贯彻＜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6/2021_2022__E4_BA_BA_

E4_BA_8B_E9_83_A8_E3_c80_316565.htm 人事部、财政部、卫

生部关于印发《卫生事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人部

发[2006]11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财政厅(

局)、卫生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人事、财务司(局)： 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56

号)和《关于印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

办法 ＞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59号)精神，制定了《卫生事

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

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人事部财政部卫

生部二00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卫生事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 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的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结

合卫生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

围 这次卫生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范围，限

于下列事业单位中2006年7月1日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 医院

、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急救中心(站)

、门诊部(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专科疾病

防治院(所、站)、血液中心(站)、妇幼保健院(所、站)、疗养



院(所)及其他卫生事业单位。 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卫

生事业单位、各类企业所属的卫生事业单位不列入这次事业

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 二、岗位绩效工资的实

施 卫生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由岗

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其中

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基本工资执行国家统一的

工资政策和标准。 (一)岗位工资的实施。 岗位工资主要体现

工作人员所聘岗位的职责和要求。卫生事业单位岗位分为专

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

13个等级，管理岗位设置8个等级，工勤技能岗位分为技术工

岗位和普通工岗位，技术工岗位设置5个等级，普通工岗位不

分等级。不同等级的岗位对应不同的工资标准(附表一至三)

。工作人员按所聘岗位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 1．专业

技术人员。 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按本人现聘用的专业

技术岗位，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具体办法是：聘用在

特级主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员，经人事部批准，执

行一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一级主任医(药、护、技)师岗

位的人员，执行二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二级主任医(药、

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三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三级

主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四级岗位工资标准

；聘用在一级副主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五

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二级副主任医(药、护、技)师岗位

的人员，执行六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三级副主任医(药、

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七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一级

主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八级岗位工资标准

；聘用在二级主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九级



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三级主治医(药、护、技)师岗位的人

员，执行十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一级医(药、护、技)师

岗位的人员，执行十一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二级医 (药、

护、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十二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

医(药、护、技)士岗位的人员，执行十三级岗位工资标准。

卫生事业单位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所聘岗位执行相应的

岗位工资标准。 卫生事业单位在按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设置

专业技术岗位并完成岗位聘用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工资暂

按以下办法执行：聘为主任医师及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执行四级岗位工资标准；聘为副主任医师及相当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执行七级岗位工资标准；聘为主治医师及相当

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执行十级岗位工资标准；聘为医师及

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执行十二级岗位工资标准；聘为

医士及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执行十三级岗位工资标准

。待完成规范的岗位设置并按规定核准后，专业技术人员再

按明确的岗位等级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 2．管理人员

。 卫生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按本人现聘用的岗位 (任命的职务)

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具体办法是：聘用在局级正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三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局级副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四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处级正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五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处级副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六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科级正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七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科级副职岗

位的人员，执行八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科员岗位的

人员，执行九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办事员岗位的人

员，执行十级职员岗位工资标准。 3．工人。 卫生事业单位



工人按本人现聘用的岗位(技术等级或职务)执行相应的岗位

工资标准。具体办法是：聘用在高级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

技术工一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技师岗位的人员，执行技

术工二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高级工岗位的人员，执行技

术工三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中级工岗位的人员，执行技

术工四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初级工岗位的人员，执行技

术工五级岗位工资标准；聘用在普通工岗位的人员，执行普

通工岗位工资标准。 (二)薪级工资的实施。 薪级工资主要体

现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和资历。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设置65个薪级，对工人设置40个薪级，每个薪级对应一个工

资标准(附表一至三)。对不同岗位规定不同的起点薪级。卫

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本人套改年限、任职年限和所聘岗

位，结合工作表现，套改相应的薪级工资(附表四至六)。 套

改年限，是指工作年限与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合并计

算的年限，其中须扣除1993年以来除见习期外年度考核不计

考核等次或不合格的年限。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是

指在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大专以上院校未计算为工龄的学

习时间(只适用于这次分配制度改革，不涉及工龄计算问题)

。在校学习的时间以国家规定的学制为依据，如短于国家学

制规定，按实际学习年限计算；如长于国家学制规定，按国

家规定学制计算。 任职年限，是指从聘用到现岗位当年起计

算的年限。 工作人员按现聘岗位套改的薪级工资，如低于按

本人低一级岗位套改的薪级工资，可按低一级岗位进行套改

，并将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与低一级岗位的任职年限合并计

算。 工作人员由较高等级的岗位聘用到较低等级的岗位，这

次套改可将原聘岗位与现聘岗位的任职年限合并计算。 工作



人员按套改办法确定的薪级工资，低于相同学历新参加工作

人员转正定级薪级工资的，执行相同学历新参加工作人员转

正定级薪级工资标准。 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且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以来按国家规定高

定了工资档次，仍保持荣誉的人员，以及由人事部选拔的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可在本人套改工

资的基础上适当高定薪级工资。 在麻风病院(村)和精神病、

传染病医院工作的人员，按现行政策，在本人套改工资的基

础上向上浮动一级薪级工资，浮动工资满八年予以固定，离

开上述单位的，取消未固定的浮动工资；已经固定了工资档

次的，在本人套改工资的基础上相应高定薪级工资，最多不

超过两个薪级。 (三)绩效工资的实施。 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

作人员的实绩和贡献，是收入分配中活的部分。国家对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分配进行总量调控和政策指导，人事部会同财

政部、卫生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制定卫生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分配的实施意见。各级政府人事、财政部门和卫生

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调控本地区卫

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体水平。各卫生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按

照同级政府人事和财政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综合考虑

所属卫生事业单位的社会公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绩效考核

情况、事业发展、岗位设置和经费来源等因素，下达各事业

单位的绩效工资总量。卫生事业单位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范围内，按照规范的分配程序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

形式和分配办法，自主分配。实行绩效工资后，取消现行年

终一次性奖金，将一个月基本工资的额度以及地区附加津贴

纳入绩效工资总量。 1．卫生事业单位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分



类改革所确定的不同类型，实行不同的绩效工资管理办法。

在事业单位新的分类办法和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出台前，经费

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的卫生事业单位，如公共卫生机构等，

绩效工资总量暂按工作人员上年度十二月份基本工资额度和

规范后的津贴补贴核定；经费来源部分由财政支持的卫生事

业单位，如公立医疗机构，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根据本地

区具体情况和单位的等级、类别，绩效工资总量可分别高出

一定幅度；经费自理的卫生事业单位，在完成社会公益目标

任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根据绩效考核情况

，绩效工资总量可再适当提高。目前，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总量暂按现行工资管理办法核定。首次核定绩效工资总量

要保持合理的存量、严格控制增量，以后按照综合绩效考核

情况进行调整。 单位主管部门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依据考

核结果核定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对公益目标任务完

成好、考核优秀的，适当增加绩效工资总量；对完成公益目

标任务不好、考核较差的，相应核减绩效工资总量。 对知识

技术密集、高层次人才集中的卫生事业单位，核定绩效工资

总量时可给予适当倾斜。 对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绩效工资总量的核定，要根据社区服务人口、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数量、质量，综合考虑所

在城市(区)综合医院绩效工资的平均水平等因素确定。 2．卫

生事业单位要在主管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范围内，结合

单位实际，拟定本单位绩效工资分配的具体实施方案，经职

工代表大会充分讨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报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实施。 3．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以完成社

会公益目标任务为前提，以综合绩效考核为依据，突出服务



质量、数量，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并保障单位的可持续

发展。绩效工资分配应强化岗位、突出业绩，注重向优秀人

才及高科技含量、高风险和关键岗位倾斜，合理拉开差距；

同时，妥善处理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分配

关系，防止差距过大。坚决取缔科室承包、开单提成等违规

行为。职工个人绩效工资要严格按照其工作质量、工作数量

、职业道德等综合考核的结果发放，严禁与业务收入直接挂

钩。 (四)津贴补贴的实施。 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分为艰苦边

远地区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

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对在艰苦边远

地区工作生活的工作人员给予适当补偿。特殊岗位津贴主要

体现对事业单位苦、脏、累、险及其他特殊岗位工作人员的

政策倾斜。国家对特殊岗位津贴补贴实行统一管理。 1．艰

苦边远地区的卫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人事部、财政部

《关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6] 61号)规定，执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2．卫生防疫津贴、医疗卫生津贴及护龄津贴继续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3．对在麻风病院及长年在农村、野外或疫区

一线专职从事血吸虫、鼠疫防治等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按

照人事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事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 ＞实施意见的通知》(人薪

发[1994]36号)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提高血吸虫病、鼠疫

防治人员工资待遇的复函》(人函[1997]69号)规定，原工资构

成比例提高部分，暂时予以保留，今后逐步纳入特殊岗位津

贴补贴。 三、正常调整工资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